代 理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章某光诉徐某生房屋拆迁补偿款纠纷一案，本所接受章某光的委托担任其代理人。本代理人认真阅读案卷材料，参加庭审，现根据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被告方认为，诉争房屋平安巷63-1号属于违章建筑，因此原被告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本代理人认为其观点是错误的，理由：

是否属于违章建筑应该综合全案来定性。

国家相关部门针对诉争房屋的性质认定其实有两个行政行为：1988年X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事处将诉争房屋认定为无照违章，这是事实，但2014年N市X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对诉争房屋进行了征收补偿。

本代理人认为，政府对拆迁房屋进行补偿，就是对其合法性的认可，且第二个行政行为时间在后，除此之外，从2000年以来，原告一直在缴纳诉争房产的土地租金，且政府相关部门还就该房颁发了门牌号。

即使属于违章建筑、无效合同，被告也没有获取拆迁补偿款的任何法律依据。

如被告方所称，本案诉争房产属于违章建筑，因此原被告之间的购房合同属于无效合同，那么政府的补偿行为就可能属于工作失误，应该作为不当得利返还政府，而不是由被告所获得，但事实上，政府对诉争房屋的产权状况是了解的，对该房的补偿程序也是严密的，并不存在失误的地方，因此，无论购房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被告没有获取拆迁补偿款的任何法律依据。

原被告之间的购房合同真实有效。

被告方除以房屋违章否定合同效力之外，还以该房系被告母亲涂某房产为由来否定购房合同的效力，并称原告缴纳租金系代涂某缴纳，本代理人认为，这同样是错误的：

涂某去世后就失去了被代理人的主体资格，所谓代理之说，完全违背了民法的基本原理。

涂某于2000年5月份去世，原被告即于2000年6月份就诉争房屋签订了买卖协议，经庭审调查，被告系涂某唯一合法继承人，且系法定继承，被告有处分权。

三、合同中约定的诉争房屋是否变更到被告名下不影响合同效力

《房屋转让协议书》第2条规定：“......上述两处房屋的承租人及所有人的名字须办理有关手续到甲方的名下方可转让”，被告方认为诉争房产所有权人名字没有变更，所以转让无效。本代理人认为，被告方观点也是错误的：

诉争房屋所有权人由涂某变更为徐某生系被告徐某生义务，不能以被告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来否定整个合同的效力。

被告系涂某唯一合法继承人，是否办理变更，并不影响被告处分权。

被告的事实行为可以视为对该条款的变更。合同签订后，原被告房款两清，且将该房交由原告管理和支配，事实上，原告十四年来一直就占有支配该房屋，即使在办理拆迁补偿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包括提供该房的凭证，和拆迁办工作人员的联络等等，也是由原告来完成的，被告从未提出任何异议。

综上，本代理人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利用该房没有变更所有权人之便占有该房的拆迁补偿款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原被告之间系亲属关系，且原告已经年迈，对被告占有补偿款感到十分愤怒，多次到被告家要和被告拼命，经派出所劝解疏导，原告才到法院寻求支持。恳请合议庭对代理意见予以充分考虑，公平作出判决！

代理人：袁开明律师

江西H律师事务所

2015年  月  日

